
关于继续推动
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的建议

提案委员：范春宝；督办领导：王浙强

领办领导：胡联章；承办单位：市府办；经
办人：张 能

办理结果：去年我市实现“最多跑一次”

事项全覆盖，办事事项和办事指南统一规

范。6 月底正式推行“一证通办”，241个事项

凭身份证即可办理。将便民服务中心建设纳

入江南山水新城规划建设范围，科学规划中心

建设和功能布局。推行“无差别全科受理”，打

通数据接口，实现数据共享，目前不动产登记

和水电气数字电视过户等实现“全链条一次

性”办理；企业登记网上操作率达90%；去年5

月份起企业投资项目审批“最多100天”实现

率达 100%；电子证照库建设初具规模，涉及

1413个事项的身份证、营业执照、结婚证等33

种材料不再需要提交。目前，浙江政务服务网

手机 APP 注册量位居全省前列，可实现网上

申报事项1219项，网上办事率53%。

1 号
提案

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
重点提案办理结果

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“关于继续推动‘最多跑一次’改革的建议”等 10 件重点提案，自 2018 年 3 月 23 日交由市

政府办理以来，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实效。现将 10 件重点提案的提案委员、督办领导、领办领导、承办单位、经办人、办

理结果等予以公布（提案内容已在2018年4月27日的永康日报上刊登，现不重复），以便社会各界群众监督。

关于加快小微企业园建设步伐
助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建议

提案委员：顾峰峰;督办领导：胡明星

领办领导：朱志昂;承办单位：市府办;
经办人：应华波

办理结果：去年我市加强组织领导，出

台相关意见，狠抓落实，以镇街区为单位，进

行统筹布点，拟建的30个小微企业园中，25

个已完成区块控规报批，2 个已基本建成。

大力开展集中拆违周行动，已完成26个小微

企业园选址地块的违建拆除。在开发模式

上，采用分宗地净地出让、协议出让安置、整

体打包出让、划拨供地等4种模式。建立部

门联合审查制度，优化审批程序。统筹产

业、投资、土地、能源等政策，在用地指标、土

地出让所得、金融信贷等方面加大政策支

持。突出产业特色，鼓励同行企业、产业链

上下游配套企业入园集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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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

关于进一步推进
垃圾分类工作的建议

提案委员：徐妙亲；督办领导：黄瑞燕

领办领导：胡增强；承办单位：市府办；经
办人：施志恒

办理结果：在原有的基础上，去年我市进

行新一轮农村垃圾分类“一镇一讲一培训”及

垃圾分类现场教学，并且通过报纸、电台、网

络等平台宣传 4714 次。加强对实施小区垃

圾未分类的执法力度，城区共处置405起，罚

金14520元。全市所有村实现垃圾分类全覆

盖，分类合格率 95%，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

30%，资源化利用率 89%，无害化处理率

99%。城区完成 51 个小区区块、所有 238 家

机关单位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设，居民小区垃

圾分类覆盖率达 55%，机关单位覆盖率达

100%。完成21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“三化”

处理终端建设,以政府买服务形式委托省再生

资源集团公司进行专业化运维，该项工作已陆

续在舟山、芝英、石柱、东城、西城、龙山、花街

等地展开。另外餐厨垃圾项目预计 2019 年

上半年投入使用，日处理量达 100 吨/天。城

区新增 2 条路线，配置 12 辆专业车辆实施分

类清运，并对41辆清运车进行统一标识。

3 号
提案

关于加快推进
解放街区重建的建议

提案委员：楼希；督办领导：王浙强

领办领导：朱志昂；办单位：市府办；经办
人：应华波

办理结果：去年，我市制定了《解放街重

建地块规划设计条件》，规划条件对绿色建

筑、装配式建筑、海绵城市径流系数控制、充

电桩设置等最新规划管理要求进行了明确。

加强交通组织，地块开发采用人车分流形式，

机动车停车位数量按省标准1.5倍进行配置，

需建设停车位2932个，配建机动车停车位全

部在地下空间安排。明确解放街拆迁安置店

铺数量、位置等，确保解放街店面回购户需

求。去年 3 月 12 日，通过网上公开挂牌，解

放街重建区块（一期）土地完成出让，由中梁

地产集团和宝龙集团联合开发，开发周期 3

年半。为了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相关部门按

照“最多跑一次”要求，简化审批流程，主动做

好服务协调工作，项目现已开工建设，并进行

开盘预售。进一步推进改造区块内公共基础

设施建设，大司巷小学迁建工程主体工程完

工；永康中学扩建项目用地完成规划调整，正

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。

4 号
提案

关于完善城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
建设，推进绿色出行的建议

提案委员：黄培杰；督办领导：林广平

领办领导：朱志昂；承办单位：市府办；经
办人：应华波

办理结果：编制了《永康市中心城区（核

心区）慢行交通规划》，规划建设范围是东至

西塔路、南至南三环、西至花园大道，北至

330 国道的中心城区。去年已新增城乡绿道

22.5公里；2018年7月份完成三江六岸景观提

升改造（一期）工程两岸各3.5公里的休闲慢行

道改造，实现无障碍通行。开展“慢行系统示范

圈”建设，实施范围为九铃路—金城路—城东路

—城南路—丽州路围合范围，现正在施工中。

按高标准建设新建、改建路段，增加硬件设施，

在骑行道和机动车道间增设隔离护栏，在人行

道斑马线路口增设隔离墩等，安装监控、抓拍设

施。严格执法监管，对侵占慢行系统的占道经

营行为进行整治。大力发展地下停车、立体停

车和公共配套停车。去年还完成了龙川公园

地下停车场、人民小学东侧停车场建设并已

投入使用，华溪北路停车场在建设中。

5 号
提案

关于加快农村老房和空心村改造、
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建议

6 号
提案

提案委员：章朝阳；督办领导：林飞雄

领办领导：胡积合；承办单位：市府

办；经办人：丁昌盛
办理结果：去年出台了《永康市农村

住房改造实施办法》，有序推进农村老房

和空心村改造等工作。村庄总用地规模

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均不超过

120 平方米核定。出台《永康市城乡危

房拆改建规划管理暂行规定》《永康市农

村贫困户危房改造救助工作实施意见》，

对通过修缮等方式进行危房改造的特殊

困难群体给予资金补助。设立专项资

金，用于农房改造奖励补助；各镇街区建

立农村住房改造项目调剂基金。2018

年安排 97 亩用地指标，专项用于危旧房

治理、特困户批基、新农村建设等。全面

开展农村危房等级确认，加大农村危房

拆除力度，2017 年以来共治理农村危房

20063 户，其中 2018 年治理危房 4713

户,2019年治理危房1127户。

关于不断完善美丽乡村长效管理机制
进一步提升秀美村精品村品位的建议

7 号
提案

提案委员：应杰；督办领导：林飞雄

领办领导：胡增强；承办单位：市府

办；经办人：施志恒

办理结果：集中力量重点打造陈亮

故里线和最美双舟线。出台《全面实施

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“大美乡村”

行动计划》。引导党员干部、乡贤为村

庄发展建言献策；选派部分机关干部到

软弱落后村担任第一书记；将乡村振兴

精品村、美丽乡村创建村和美丽风景线

沿线村干部纳入农民素质培训计划。

完成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改革试点，开展

百个部门百强企业扶百村活动，实现村

集体总收入 10 万元以上、经营性收入 5

万元以上双 100%。完成行政村规模调

整，将710个行政村调整为402个。

关于理顺体制
创办永康五金技师学院的建议

提案委员：陈琦红；督办领导：胡潍

伟

领办领导：胡积合；承办单位：市府

办；经办人：丁昌盛

办理结果：2018 年 3 月份，省政府

批复同意我市筹建永康五金技师学院，

筹建期为 3 年。我市将永康五金技师

学院筹建任务列为 2018 年《政府工作

报告》重点工作，学校选址现已初步达

成在职业技术学院西侧地块，并明确了

几方面意见：第一，立足高标准定位，以

打造“省内一流、全国领先”的技师学院

为 目 标 进 行 设 计 ，确 保 20 年 内 不 落

后。第二，积极理顺体制，明确以“有利

于项目建设需要”为原则，强化筹建工

作力量。第三，抓紧开展项目前期工

作，确保 2019 年下半年开工建设。第

四，加强上级支持政策争取，着力解决

人员编制、用地指标等问题。第五，加

强对永康五金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工作

的探索，努力实现永康五金技师学院高

水平产教融合。

8 号
提案

关于加大投入，有效破解我市学前教
育普惠性资源不足的建议

9 号
提案

提案委员：童宇明；督办领导：王伟

领办领导：卢轶；承办单位：市府办；
经办人：应献

办理结果：启动编制《永康市学前教

育专项规划》，在规划 54 所公办幼儿园

的基础上，充分整合利用现有闲置校舍

和国资闲置资产办成公办幼儿园；在已

完成 13 所镇街区第一所公办幼儿园的

基础上，扎实推进镇街区第二所公办幼

儿园建设。为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水

平，确定 25 所薄弱园“一园一策”改造

提升计划，去年上半年 2 所农村民办幼

儿园评为二级。出台《永康市雇员制教

师招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幼儿园教师编

制从原有 155 个增至 171个。继续加大

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统筹力度，2017 年学

前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7608万元，占财

政教育总经费5%。

关于加大中小企业
污染治理力度的建议

提案委员：金晓青；督办领导：胡明

星

领办领导：徐锴；承办单位：市府办；
经办人：袁如飞

办理结果：通过报纸等媒体重点宣

传法律法规，充分发挥社会力量，广泛开

展群众性生态环保活动，提升中小企业

主环境保护意识。按照“美丽永康”环保

十大行动要求，2018年共检查企业5290

家 ，立 案 处 罚 案 件 306 起 ，处 罚 总 额

3075.6 万元，启动查封扣押程序案件 41

起，限制生产案件1起，移送公安案件14

起，其中采取刑事措施15人，行政拘留5

人。开展以治废为重点的“铁拳”系列环

保执法专项行动，加强源头管理。大力推

进垃圾处置能力建设，实现废料“减量化、

资源化、无害化”。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开

展“低散乱危”块状行业整治提升工作的

通知》，2018 年共完成整治 1117 家。加

快小微园区企业建设，促进“低散乱危”企

业整治提升。我市以全省第四名的高分

入围2019年省小微企业园建设提升实施

单位，获省级财政激励资金1000万元，激

励资金将重点用于小微企业园开展服务

能力提升和园区数字化建设等。

□记者 童英晓 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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